
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港 九 小 輪 有 限 公 司 加 價 申 請  

 

目 的  

 

 二 零 零 七 年 一 月 二 十 六 日，本 委 員 會 曾 討 論 港 九 小 輪 有 限 公

司 ( 港 九 小 輪 ) 為 三 條 來 往 南 丫 島 的 持 牌 渡 輪 服 務 1 申 請 加 價 的 事

宜 。 本 文 載 述 當 局 處 理 這 項 申 請 的 最 新 進 展 ， 以 及 為 整 體 協 助 渡

輪 服 務 營 運 而 實 行 的 措 施 。  

 

審 核 調 整 票 價 的 因 素  

 

2. 根 據 《 渡 輪 服 務 條 例 》 (第 104 章 ) 第 33 條 ， 持 牌 渡 輪 服 務

的 最 高 船 費 ， 須 由 運 輸 署 署 長 (署 長 )釐 定 ， 然 後 藉 憲 報 公 告 。 運

輸 署 審 核 港 九 小 輪 調 整 票 價 的 申 請 時，已 考 慮 一 籃 子 因 素，包 括 ： 

  

(a)  渡 輪 營 辦 商 的 財 政 狀 況 ；   

(b) 營 運 成 本 、 收 入 及 回 報 增 減 的 預 測 ；   

(c) 渡 輪 營 辦 商 過 去 提 供 相 關 渡 輪 服 務 的 表 現 ；   

(d) 公 眾 對 建 議 票 價 的 接 受 程 度 ； 以 及   

(e) 渡 輪 營 辦 商 採 取 的 其 他 開 源 節 流 措 施 。   

 

3. 在 平 衡 公 司 的 財 政 困 境 與 公 眾 對 港 九 小 輪 的 建 議 增 幅 之 關

注 後 ， 當 局 打 算 批 准 該 公 司 加 價 ， 平 均 加 幅 為 7.3%， 較 所 申 請 的

12.2%低 31%， 由 二 零 零 七 年 五 月 十 三 日 起 生 效 。 加 價 後 ， 平 日 成

人 單 程 票 價 增 加 0.8 元，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的 票 價 則 增 加 1.6 元 。

新 修 訂 的 票 價 及 現 行 票 價 已 表 列 於 附 件 。  --------- 
 

港 九 小 輪 的 財 政 表 現  

 

上 一 次 調 整 票 價 後 成 本 及 收 入 的 增 減  

 

4. 由 於 港 九 小 輪 的 財 政 狀 況 未 如 理 想，公 司 對 上 一 次 在 二 零 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三條來往南丫島的持牌渡輪服務航線為：  

( a )  中環—榕樹灣；  
( b )  中環—索罟灣；以及  
(c) 香港仔—榕樹灣 (經北角村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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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年 二 月 調 整 三 條 南 丫 島 渡 輪 航 線 的 票 價 。 該 次 加 價 的 加 權 平 均

加 幅 為 6.2%， 平 日 成 人 單 程 票 價 增 加 1 元 ，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的

票 價 則 維 持 不 變 。 當 時 估 計 港 九 小 輪 的 虧 損 可 望 在 新 票 價 實 施 後

減 少 。  

 

5. 可 是，由 於 燃 油 價 格 上 漲，而 燃 油 是 渡 輪 營 運 其 中 一 項 主 要

成 本 ， 虧 損 並 沒 有 如 預 計 中 減 少 。 在 上 次 加 價 前 ， 港 九 小 輪 二 零

零 四 年 購 入 的 燃 油 價 格 平 均 每 公 升 為 2.41 元 。 二 零 零 五 年 ， 燃 油

平 均 價 格 上 漲 至 每 公 升 3.35 元 ， 以 致 港 九 小 輪 的 總 燃 油 支 出 較 上

一 年 大 幅 增 加 34%。結 果，雖 然 港 九 小 輪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二 月 加 價 ，

但 年 內 虧 損 仍 超 過 700 萬 元 。 二 零 零 六 年 最 後 一 季 的 燃 油 價 格 雖

有 下 降 ， 惟 全 年 價 格 維 持 高 企 。 港 九 小 輪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每 月 平 均

的 燃 油 購 入 價 約 為 每 公 升 4 元 。  

 

6. 除 燃 油 外，次 大 部 分 的 成 本 支 出 為 員 工 開 支，佔 總 營 運 成 本

大 約 三 成 。 港 九 小 輪 自 二 零 零 一 年 起 凍 結 員 工 薪 金 五 年 ， 二 零 零

六 年 四 月 輕 微 加 薪 3%。  

 

7. 渡 輪 服 務 的 乘 客 量 穩 定 ， 因 此 港 九 小 輪 的 票 務 收 入 波 動 不

大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船 隻 租 用 服 務 所 得 收 入 減 少 ， 港 九 小 輪 的 非 票 務

收 入 由 二 零 零 四 年 佔 總 收 入 18%， 降 至 二 零 零 六 年 的 13%。  

 

8. 港 九 小 輪 自 一 九 九 八 年 開 辦 上 述 三 條 持 牌 渡 輪 服 務 航 線 以

來 ， 營 運 一 直 虧 損 。 營 運 成 本 上 升 ， 加 上 收 入 下 降 ， 令 該 公 司 在

二 零 零 五 年 二 月 加 價 後 仍 無 法 改 善 財 政 狀 況 。 自 上 次 加 價 以 來 ，

港 九 小 輪 在 二 零 零 五 及 二 零 零 六 年 的 總 虧 損 一 共 錄 得 約 1,100 萬

元 。   

 

二 零 零 七 及 二 零 零 八 年 成 本 與 收 入 的 預 測  

 

9. 港 九 小 輪 向 當 局 提 交 二 零 零 七 及 二 零 零 八 年 成 本 與 收 入 的

預 測 ， 供 當 局 評 審 其 加 價 申 請 。   

 

10. 營 運 成 本 方 面，港 九 小 輪 預 計 燃 油 價 格 會 持 續 高 企 在 大 約 每

公 升 4 元 的 水 平 ， 與 該 公 司 二 零 零 六 年 的 每 月 平 均 購 入 價 相 同 。

我 們 認 為 預 計 的 每 月 平 均 價 格 可 以 接 受 ， 因 為 這 個 水 平 已 參 考 二

零 零 六 年 最 後 一 季 低 於 同 年 較 早 期 的 實 際 價 格 。 為 確 保 行 走 南 丫

島 航 線 的 船 隻 達 到 標 準 ， 並 符 合 有 關 的 安 全 規 定 ， 未 來 兩 年 維 修

保 養 的 費 用 估 計 會 有 所 增 加 。 鑑 於 以 上 各 點 ， 預 測 二 零 零 七 年 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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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 成 本 會 較 二 零 零 六 年 增 加 超 過 5%。  

 

11. 收 入 方 面，鑑 於 南 丫 島 的 人 口 沒 有 增 長，港 九 小 輪 預 計 二 零

零 七 及 二 零 零 八 年 的 票 務 收 入 將 會 與 二 零 零 六 年 相 同 。 至 於 這 兩

年 的 非 票 務 收 入 ， 則 會 因 為 其 中 一 名 租 戶 停 止 租 用 船 隻 而 持 續 下

降 。  

 

12. 在 總 經 營 成 本 上 升 而 收 入 輕 微 下 降 的 情 況 下，港 九 小 輪 預 計

若 不 加 價 ， 二 零 零 七 年 會 額 外 虧 損 約 700 萬 元 。  

 

加 價 幅 度  

 

13. 港 九 小 輪 申 請 調 高 三 條 來 往 南 丫 島 的 持 牌 渡 輪 服 務 航 線 的

票 價 ， 加 權 平 均 加 幅 為 12.2%， 換 言 之 ， 平 日 、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

期 的 成 人 單 程 票 價 一 律 增 加 1.6 元 。  

 

14. 在 平 衡 公 司 的 財 政 困 境 與 公 眾 對 港 九 小 輪 的 建 議 增 幅 之 關

注 後，署 長 將 會 批 准 增 加 票 價，加 權 平 均 加 幅 為 7.3%(即 平 日 成 人

單 程 票 價 增 加 0.8 元 ，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的 票 價 增 加 1.6 元 )， 由

二 零 零 七 年 五 月 十 三 日 起 生 效 。  

 

15. 署 長 在 釐 定 7.3%的 加 幅 時，已 考 慮 到 從 運 輸 署 二 零 零 六 年 進

行 的 乘 客 意 見 調 查 所 見 ， 港 九 小 輪 一 直 依 照 服 務 詳 情 表 提 供 令 人

滿 意 的 渡 輪 服 務 。 運 輸 署 亦 曾 就 港 九 小 輪 的 加 價 申 請 ， 諮 詢 南 丫

島 鄉 事 委 員 會 和 離 島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。 南 丫 島 居 民 理 解

港 九 小 輪 財 政 上 的 困 難 ， 不 過 居 民 普 遍 認 為 擬 議 的 12.2%加 幅 過

高 。  

 

16. 署 長 得 悉 南 丫 島 居 民 認 為 加 幅 過 高，因 此 把 港 九 小 輪 提 出 的

12.2%加 幅 減 為 7.3%，較 所 申 請 的 加 幅 低 31%。自 港 九 小 輪 上 一 次

在 二 零 零 五 年 二 月 加 價 以 來 ， 反 映 市 民 負 擔 能 力 的 家 庭 每 月 收 入

中 位 數 全 年 平 均 值 已 上 升 6.3%。 由 於 上 次 加 價 未 能 抵 銷 經 營 成

本 ， 因 此 當 局 認 為 有 需 要 批 准 7.3%的 加 幅 ， 而 這 加 幅 與 市 民 承 擔

能 力 的 正 轉 變 是 符 合 的。除 了 平 日 票 價 加 幅 已 調 低 至 0.8 元，“ 中

環 — 榕 樹 灣 ＂ 及 “ 中 環 — 索 罟 灣 ＂ 兩 條 航 線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的

票 價 ， 亦 是 港 九 小 輪 自 一 九 九 八 年 營 運 以 來 首 度 增 加 。 票 價 雖 然

增 加 7.3%， 估 計 港 九 小 輪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仍 會 虧 損 約 500 萬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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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 助 渡 輪 營 運 的 措 施  

 

17.  政 府 明 白，渡 輪 公 司 必 須 有 長 遠 的 經 營 能 力，方 能 提 供 妥 善

而 有 效 率 的 服 務 。 政 府 的 既 定 政 策 ， 是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應 由 私 營 或

公 共 機 構 經 營 ， 政 府 不 會 提 供 直 接 資 助 。 實 行 這 樣 的 安 排 ， 公 共

交 通 服 務 可 以 更 有 效 率 、 更 迅 速 回 應 不 斷 轉 變 的 需 求 ， 同 時 令 營

辦 商 有 動 力 提 高 效 率 以 減 低 成 本 。  

 

18. 鑑 於 離 島 渡 輪 服 務 的 乘 客 量 及 非 票 務 收 入 普 遍 下 降，當 局 打

算 從 兩 方 面 ， 協 助 營 辦 商 經 營 離 島 渡 輪 服 務 。  

 

19. 首 先，我 們 會 藉 着 下 一 次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六、七 月 所 進 行 的 招

標 服 務 時 ， 調 整 有 關 船 隻 質 素 及 服 務 水 平 的 規 定 ， 使 到 票 價 能 維

持 在 合 理 的 水 平 之 餘 ， 並 同 時 儘 量 充 分 使 用 渡 輪 服 務 及 改 善 其 經

營 能 力 。 運 輸 署 制 定 標 書 條 件 時 ， 會 考 慮 乘 客 在 意 見 調 查 中 表 達

對 渡 輪 服 務 的 質 素 、 水 平 及 票 價 的 期 望 。 該 署 會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五

月 與 區 議 會 商 討 乘 客 意 見 調 查 的 結 果 後 ， 才 會 為 招 標 文 件 定 稿 。  

 

20.  當 局 還 會 實 行 額 外 措 施 ， 加 強 營 辦 商 增 加 非 票 務 收 入 的 能

力 。 事 實 上 ， 政 府 向 來 都 有 協 助 減 低 渡 輪 服 務 的 經 營 成 本 。 這 些

措 施 包 括 ： 接 手 負 責 碼 頭 的 維 修 工 作 、 發 還 為 長 者 提 供 優 惠 票 價

的 渡 輪 的 碼 頭 租 金 ， 以 及 豁 免 這 些 船 隻 的 牌 照 費 。 渡 輪 營 辦 商 還

可 以 藉 分 租 碼 頭 範 圍 作 商 業 及 零 售 活 動 用 途 ， 增 加 非 票 務 收 入 。

非 票 務 收 入 須 計 入 渡 輪 公 司 的 帳 目 ， 以 補 貼 渡 輪 服 務 的 營 運 。  

 

21.  可 是，現 時 當 營 辦 商 把 碼 頭 地 方 分 租 作 可 收 取 較 高 租 金 的 用

途 (例 如 食 肆 及 大 型 零 售 店 鋪 )時 ， 卻 由 於 每 次 分 租 地 方 都 需 要 向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城 規 會 )申 請 而 有 所 障 礙 ， 加 上 有 關 地 方 欠 缺 某

些 防 火 設 施 ， 以 致 碼 頭 範 圍 出 租 率 偏 低 。 為 免 除 這 些 限 制 ， 環 境

運 輸 及 工 務 局 與 運 輸 署 已 聯 同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、 路 政

署 、 建 築 署 、 政 府 產 業 處 及 消 防 處 檢 討 有 關 情 況 ， 並 定 出 推 行 以

下 措 施 ， 以 改 善 情 況 ：  

  

(a)  放 寬 土 地 用 途 並 簡 化 審 批 分 租 的 程 序  

 

運 輸 署 已 在 本 年 四 月 向 城 規 會 遞 交 申 請 ， 代 渡 輪 營 辦

商 申 請 批 准 分 租 碼 頭 地 方 予 食 肆、快 餐 店、零 售 店 鋪 、

服 務 行 業 等 商 鋪 ， 使 營 辦 商 無 需 每 一 次 分 租 都 向 城 規

會 提 交 申 請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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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簡 化 審 批 分 租 的 程 序  

 

為 縮 短 處 理 渡 輪 營 辦 商 申 請 分 租 碼 頭 地 方 的 時 間 ， 政

府 產 業 署 已 聯 同 有 關 部 門 檢 討 處 理 碼 頭 商 鋪 申 請 的 指

引 。 處 理 較 簡 單 的 申 請 所 需 時 間 會 縮 短 至 一 個 月 內 。

至 於 較 複 雜 的 申 請 ， 例 如 需 要 改 建 結 構 ， 則 縮 短 至 三

個 月 內 。 新 程 序 會 由 二 零 零 七 年 第 二 季 起 實 施 。  

 

(c) 改 善 碼 頭 設 施  

 

建 築 署 會 為 中 環 四 號 、 五 號 及 六 號 碼 頭 範 圍 內 的 離 島

渡 輪 碼 頭 進 行 加 裝 工 程 ， 改 善 防 火 設 施 ， 包 括 加 裝 洒

水 系 統 及 加 設 走 火 通 道 。 中 環 四 號 碼 頭 (即 供 南 丫 島 航

線 使 用 的 碼 頭 )洒 水 系 統 工 程 會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第 二 季 動

工 ， 同 年 第 三 季 完 成 。 五 號 及 六 號 碼 頭 (即 往 返 長 洲 及

梅 窩 ／ 坪 洲 的 航 班 使 用 的 碼 頭 )亦 會 進 行 同 類 工 程 ， 二

零 零 八 年 完 工 。  

 

(d) 美 化 碼 頭 一 帶  

 

目 前 ， 中 環 碼 頭 的 有 蓋 行 人 道 及 附 近 一 帶 景 物 看 來 較

為 殘 舊 ， 難 以 吸 引 遊 人 去 光 顧 碼 頭 設 施 。 因 此 當 局 會

在 提 供 離 島 渡 輪 服 務 的 碼 頭 對 開 的 有 蓋 行 人 道 進 行 美

化 計 劃 ， 令 環 境 更 具 朝 氣 及 舒 適 。 路 政 署 與 康 文 署 採

用 的 設 計 ， 不 論 色 調 或 外 觀 都 會 與 周 圍 環 境 融 和 ， 把

碼 頭 一 帶 合 成 一 個 整 體 。 當 局 會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五 月 徵

詢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對 詳 細 設 計 的 意 見 ， 預 計 美 化 工 程 可

於 二 零 零 八 年 首 季 竣 工 。 建 築 署 亦 會 按 照 新 設 計 所 用

的 色 調 ， 重 髹 上 述 碼 頭 。  

 

22.  關 於 向 本 地 遊 人 及 外 地 旅 客 宣 傳 離 島 遊 的 問 題 ， 我 們 曾 聯

絡 香 港 旅 遊 發 展 局 及 民 政 事 務 局 。 他 們 承 諾 會 繼 續 用 不 同 的 方 法

(例 如 印 製 刊 物 、 利 用 網 站 等 )來 推 動 離 島 遊 ， 及 宣 傳 天 后 誕 、 長

洲 太 平 清 醮 、 佛 誕 、 譚 公 誕 等 具 有 濃 厚 文 化 傳 統 色 彩 的 節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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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  當 局 希 望 透 過 上 述 措 施 ， 提 升 營 辦 商 增 加 非 票 務 收 入 的 能

力 ， 而 渡 輪 營 辦 商 須 把 非 票 務 收 入 計 入 渡 輪 服 務 的 帳 目 ， 以 補 貼

渡 輪 服 務 的 營 運 ， 來 紓 緩 日 後 加 價 的 壓 力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 

運 輸 署  

二 零 零 七 年 四 月



附件
 

 

三 條 來 往 南 丫 島 的 持 牌 渡 輪 服 務 航 線 的 新 票 價 與 現 行 票 價  

 

 

(1) 中環—榕樹灣 

 星期一至六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 

 普通船  高速船  普通船  高速船  

成人  11.8 元 

(11)元 

16.8 元  

(16 元) 

15.6 元  

(14 元) 

21.6 元  

(20 元) 

長者／小童／傷殘人士  5.9 元 

(5.5) 

$8.4 元 

(8 元) 

7.8 元    

(7 元) 

10.8 元  

(10 元) 

月票  531 元 <平均每程 8.9 元> 

(495 元 <平均每程 8.3 元>) 

(2)中環—索罟灣 

 星期一至六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 

 普通船 高速船  普通船  高速船  

成人  11.8 元 

(11)元 

14.8 元 

(14 元) 

15.6 元  

(14 元) 

19.6 元  

(18 元) 

長者／小童／傷殘人士  5.9 元 

(5.5) 

7.4 元   

(7 元) 

7.8    

(7 元) 

9.8 元   

(9 元) 

月票  531 元 <平均每程 8.9 元> 

(495 元 <平均每程 8.3 元>) 

(3) 香港仔—榕樹灣(經北角村) (高速船) 

成人  12.8 元 (12 元) 

長者／小童／傷殘人士  6.4 元 (6 元) 

分段收費  

成人 6.4 元 (6 元) 

長者／小童／傷殘人士 3.2 (3 元) 

月票 
531 元 <平均每程 8.9 元> 

(495 元 <平均每程 8.3 元>) 

(  ) 現行票價  


	(a) 放寬土地用途並簡化審批分租的程序 
	(b) 簡化審批分租的程序 
	(c) 改善碼頭設施 
	(d) 美化碼頭一帶 
	 
	 
	成人



